关于做好2019年学院教育科研项目
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全院教职工：

为提升学院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支持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根据省教育厅、财政厅《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闽教综〔2013〕27号）和学院《院级教科研课题分类管理办法》（闽水院〔2015〕95号）精神，现就2019年学院教育科研项目申报立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和立项原则

1、学院教育科研项目立项分A、B、C三类，各类课题不设数量限制，实行统一编号，并按《院级教科研课题分类管理办法》（闽水院〔2015〕95号）给予经费支持；

2、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按个人申报、部门推荐、科研处复核、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的程序进行推荐立项。人文社科项目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3、本年度学院教育科研项目原则上只集中研究一次，更高级别的课题需立项时（如福建省中青年课题、三明市科技课题、三明市引导性课题），从本次研究被立项课题中按排名先后等额推荐，其他“专项课题”另行组织申报；

4、课题成员含负责人在内，原则上地厅级以上不超过6人，院级课题不超过8人。
二、项目立项方向

1、研究项目应围绕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和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的需要，突出选题的创新性，注重对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问题的研究。

2、把有利于提升学院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有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项目立项的重要标准。

3、积极鼓励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联合攻关和产学研合作的科技类项目，优先支持以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为依托申报的科技类项目。

三、项目申报和立项条件

1. 各类课题的申报条件参见《院级教科研课题分类管理办法》（闽水院〔2015〕95号）规定执行，具有科研实力的初级职称申报人须附一位具有高级职称科研人员的推荐意见；重点项目原则上应以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为依托进行申报。

2.已承担地（厅）级项目，尚未结题的原则上不能申报。
四、项目上报方式和受理时间

项目申报人按《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申请书》要求逐项填报相关信息资料，按程序于2019年4月10日前将电子版发送到科研处，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申请书（科技、社科类）

科研产业处 

2019年3月18日

